个人征信业务授权书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
本人同意并不可撤销地授权贵司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司总公司”）在办理信用保证险业务过程中需要查询本人信用状况时，有权按照《征信业管理条例》的规定查询、使用、提供本人全部或部分信息，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人同意并授权贵司及贵司总公司在办理信用保证险业务时，可以基于以下用途向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其他经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批准设立的征信机构及其他有权机关建立的信息数据库查询本单位的信息，并有权对查询到的本单位信用信息进行打印、保存和使用：（一）自然人投保申请审查自然人信用状况或自然人作为信用保证保险业务担保人审查担保人信用状况时;（二） 企业投保申请审查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信用状况或企业作为信用保证保险业务担保人审查担保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信用状况时;（三）对已承保业务进行保后检查或对已理赔业务进行追偿等保后管理工作时;（四）投保人提出异议申请时。
    二、本人同意并授权贵司或贵司总公司在信用保证险业务存在期间向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或其他经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批准设立的征信机构提供本人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信用保证险项下的借贷信息及对信息主体信用状况构成负面影响的信息）。
三、无论本人的信用保证险投保申请是否获得贵司承保，本人同意本授权书以及本人的信用报告等材料不要求退回。
四、授权期限自签署本授权书之日起至本人将本授权所涉信用保证险业务中贵司承保的贷款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若本授权所涉信用保证险业务提前终止，则授权期限随之终止。
五、本人声明，在签署本授权书前，本人已仔细阅读本授权书各条款。贵司已经依法向本单位提示了相关条款，也已应本人的要求作出了明确说明。本人已经完全知悉、理解本授权书各条款及其法律后果，并愿意接受本授权书的约束。
                    授权人（签章）：              
                    授权日期：    年   月   日
